101.4.8   8-3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審查分會會議紀錄，相關內容皆以健保局公告為準。


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南區分區審查執行會第八屆第三次會議記錄

時間：101年4月8日（星期日）下午2時

地點：耐斯王子大飯店5樓會議室（嘉義市忠孝路600號）

出席人員：張文輝主委、石鎮銘副主委、曾惠彥副主委、王智永副主委

李明宗委員、林忠毅委員、姜林來發委員、侯伯鴻委員、徐邦賢委員

陳朝益委員、陳景居委員、張世諴委員、張儷卿委員、廖悅蘭委員

蔣維凡委員、戴于清委員、鍾政興委員、蘇志欣委員

王啟芳委員、王瑞斌委員、何世章委員、何展宏委員、李耀智委員

吳有雄委員、洪信嘉委員、陳建川委員、陳山正委員、陳建志委員

廖倍顯委員

陳亮光執行長、林建榮副執行長、高義昌副執行長、詹宛容副執行長

李口榮副執行長

列席人員：林欽法顧問、周大雄顧問、陳博明顧問、許文曉顧問、楊家榮顧問

黃振勳顧問、鄭光雄顧問

全聯會理監事—陳建璋醫師

主    席：張文輝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亮光執行長

一、主席宣佈應出席人數 37 人，實到 34 人，會議開始

二、請通過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，P.4。

    決議：通過。

三、請通過本次會議議程。

    決議：臨時動議二併入案題四討論。

四、主席報告：

1. 請各公會宣導每月申報總表從VPN下載列印。

2. 今年7月1日起申報格式改XML，請各位提早準備。

3. 因嘉義縣阿里山鄉缺乏牙醫師駐點服務，故4月5日共管會議與健保局南區業務組做成決議：由健保局向阿里山鄉民眾宣導，可於醫師在學校執行巡迴醫療服務時，前住學校請醫師執行口腔健檢或治療。

4. 有關I＆D申報每月超過10次者，將交由各公會約談，告知改善。

五、會務報告：附件一，p.9。

六、各組工作報告：

1、 資訊組報告—廖倍顯組長

（1） 有關改版XML所需之相關費用，待全聯會討論後再向各位醫師報告。

2、 審查組報告—徐邦賢組長。

（1） 有關今年度新增支付標準請詳現場補充資料。

（2） 4月1日本組召開審查醫師會議，會中確定本屆的審查共識及裁量權，詳現場補充資料。

3、 輔導組報告—李耀智組長。

4、 異常組報告—陳建川組長。

（1） A牙醫診所經審查醫師審查後發現，其醫療模式並未改善，故整理申報之缺失交由公會代為轉知院所，並行文健保局要求院所自101年4月（費用年月）起抽審案件須檢附醫療收據明細。

（2） 因資訊組尚未取得院所100年12月後之資料，故無法得知其指標是否改善。

5、 行政組報告—林忠毅組長（略）。

6、 無牙醫鄉巡迴醫療報告—何展宏組長。

（1） 101年未公告的鄉鎮，若102年想進入服務，現在可開始提計畫。

7、 身心障礙服務報告—張世諴組長。

（1）今年重度肢障、視障及罕見疾病亦可加入身心障礙服務計畫。

8、 開會摘要—
（1） 第11屆第17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擴大會議紀錄，詳附件四，p.17。
（2） 第11屆第5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會議記錄，詳附件五，p.29。
（3） 第11屆第8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企劃室會議記錄，詳附件六，P.38。

9、 請辦單—
（1） 牙醫門診總額各分區100年第3季點值，詳附件七，P.43。

七、案題討論：

	序號
	案由及決議內容
	執行情形

	1
	案題一：101年2月至101年3月財務收支表，請審核。

提案人：張文輝主委

說  明：財務收支表，現場提供。

決  議：通過。
	依決議辦理

	2
	案題二：有關「輔導院所處置參考要點（草案）」，請詳附件八，

P.44，續請討論。

提案人：何世章委員

說  明：現場說明。

決  議：

1. 將級距表中之「扣款」改為「協商自動繳回」。

2. 原排除指標1在15萬點（含）以下者，改為17萬點（含）以下者。
	依決議辦理

	3
	案題三：有關符合OD附Photo要件第四項之院所，是否須列

為OD附Photo院所，請討論。

提案人：石鎮銘副主委

說  明：依第7屆第9次委員會會議決議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
者，應經委員會討論得要求院所OD附Photo：

1. 日填補平均值在90百分位以上，且指標1在90百分位以上，合併其他任兩項指標（指標3.6.7.9）在90百分位以上者，送公會輔導簽改善同意書，觀察一季（輔導流程三級）。

2. 日填補平均值在95百分位以上，且指標1在95百分位以上，合併其他任兩項指標（指標3.6.7.9）在95百分位以上者，送異常組討論（輔導流程四級）。

決  議：請資訊組跑資料後交由三組討論。
	依決議辦理

	4
	案題四：有關健保局移送民眾申訴案，請討論。

提案人：李耀智委員

說  明：

編號

移送原因

1（台南市）

民眾未於該診所就醫，卻有向健保局申報洗牙費用。

2（台南市）

1. 疑病患實際看診。

2. 該診所100年12月至101年1月刷卡勾稽費用申報發現口瘡案件居多及刷卡時間於13-15時之案件量偏高。

決  議：

1. 編號1依移送原因列為二級，並交由公會輔導。

2. 編號2依移送原因列為三級，並交由公會輔導。
	依決議辦理


八、臨時動議：

	序號
	案由及決議內容
	執行情形

	1
	案題一：建請將月申報總點數17萬以下且看診天數在16天（含）

以上之院所，排除於抽審指標（指標3至指標7）之外，

請討論。
提案人：石鎮銘副主委

說  明：

1. 為集中審查人力於輔導、異常案件的審查並降低抽審作業之負擔，故將月申報額度重新設定為17萬以下但看診天數須在16天（含）以上之院所，一年至少抽審一次為宜。

2. 月申報總點數排除

（1） 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（案件14）

（2） 特殊服務項目醫療服務試辦計畫（案件16）

（3）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服務促進方案（案件G9）

（4） 初診診察費（扣除370點）

（5） 加強感染控制之牙科門診診察費（扣除30點）

（6） 職業災害（B6）

（7） 預防保健（案件A3）

（8） 牙周照護（案件15）

（9） 轉診加成部份

（10） 一般加成部份

決  議：通過。
	依決議辦理


九、下次會議日期、地點請公決案：7月份、台南市

十、會議記錄簽署人二名請公決案：陳朝益委員、侯伯鴻委員

十一、散會










